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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组指出， 地方制定饮用水水源保
护条例、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本意是为
了保护水源地，但眉山市及仁寿县在实际
操作时却搞变通，违反规定为开发让路。

一名当地干部向记者表示，对于黑龙
滩水库， 这些年也采取了许多保护性措
施，比如，为了保护水质，当地政府于 2018
年出台了“史上最严禁钓令”。

“黑龙滩水库风景优美 ，有这样好的
环境支撑，我们希望打造高品质的居住环
境，引来人才、吸引投资，促进地方发展，
初衷也是为了周边群众。 ”这位干部也承
认，如此大体量的开发必然会扩大水库附
近排污总量，增加生态隐患，接下来一定
认真研究妥善处置方案、系统规划整改。

据了解， 眉山市这起案例并非孤例。
记者梳理发现，早在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中，就多次点到保护区或其他生
态敏感区内违规开发建设的问题 ， 比如
2017 年安徽巢湖流域沿湖开发项目。 而本
轮第四批督察中，又出现类似的典型案例，
环保风暴之下部分地区仍抱有侥幸心理，
触犯法律红线。

针对此类情况，专家建议，地方应明确
规定在准保护区范围内哪些项目可以建，
哪些不能建，避免在执行中发生偏差，造成
争议。 同时编制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
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三线一单”，保护周边生态系统安全。

仁寿县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黑龙滩
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所有建设项目均已

暂停施工，这几天，他们正抢抓秋季植树良
好时节，组织大规模植树，加快恢复生态涵
养林。 （新华社成都 9 月 19 日电）

水源地旁 3000 多亩项目开建

生态环保缘何让路地产开发

������走进黑龙滩水库库区，映入眼帘的是大片高楼和洋房，旁
边是被圈围起来的项目工地。 无人机俯拍的镜头里，黑龙滩水
库西北部和北部区域地产建设已连成片；大量楼房邻水而建，
最近的低层建筑距离库岸线只有几百米。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 不少商家打着 “世外桃源湖景洋
房”“黑龙滩 4A 级湖景房”的招牌吸引买家。 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部分楼盘已交房，业主多选择度假居住。 某房产中介平台
显示， 临近黑龙滩水库的低层楼房二手房挂牌价高达 330 万
元一套。

黑龙滩水库兴建于上世纪 70 年代，水域面积 23.6 平方公
里，总库容 3.6 亿立方米，改变了仁寿县曾经“十年九旱”的面
貌，被当地群众视作“生命水源”，如今更是眉山市区、仁寿县、
乐山市井研县近 300 万群众的饮用水水源地。

根据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
准保护区是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外，为涵养水源、控制污
染源对饮用水水源水质的影响， 保证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水质而划定， 需实施水污染物总量控制和生态保护的区域。
2017 年 12 月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条例》 中明确规定，“禁止在准保护区内新增居民
集中居住点”。

然而 2018 年 4 月以来，黑龙滩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审
批通过 20 个房地产项目， 总用地面积约 3222 亩。 截至督察
时，已有 322 栋、占地约 546 亩的低层楼房建成，还有大片项
目工地不断挤占黑龙滩水库生态空间。

记者现场看到， 水库北部及西北部区域大量植被遭到毁
坏，原有林木已被成片高楼和洋房取代。 另据了解，2018 年以
来，黑龙滩流域内还发生过 88 件破坏林地案件，涉及林地面
积 761.58 亩，其中防护林 56.80 亩；黑龙滩饮用水水源准保护
区内 342.56 亩林地被侵占，其中防护林 63.45 亩。

记者问：“距离水库这么近，又在准保护区内，如果大量居
民入住，是否会产生生态环境隐患？ ”在现场的仁寿县政府工
作人员表示：“我们建有截污干管，应该没事吧。 ”

督察组调查显示， 房地产开发区域水源涵养功能已基本
丧失，影响了黑龙滩水库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大量楼房邻水而建
开发区域水源涵养功能已基本丧失

����� 一处涉及近 330000 万
群众的饮用水水源地 ，，
其准保护区内竟审批通

过占地数千亩的大型房

地产项目。。
记者近日随中央第

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在四川眉山市仁寿县发

现，， 当地在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黑龙滩水库周

边，， 规划建设占地面积
约 33222222 亩的地产项目，，
破坏了水源地生态环

境，， 威胁人民群众饮水
安全。。

������饮用水水源地准保护区虽然属于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外围，但却是生态敏感区，具
有水源涵养功能。督察组调查显示，眉山市
及仁寿县为达经济发展目的，“千方百计”
为房地产立项扫除障碍。

一是违背立法本意强行解释。
督察组调查显示， 眉山市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在无法律解释权的情况下，
分别于 2018 年 3 月、2020 年 4 月向黑龙滩
风景区管委会、 仁寿县政府出具书面说明，
将条例中“禁止在准保护区内新增居民集中
居住点”的规定，解释为“本款规定的立法原
意是禁止在准保护区内场镇规划区外的农

村地区新增居民集中居住点”， 为该区域房
地产开发 “亮绿灯”， 直接导致准保护区内
20个房地产项目相继违法开工建设。

二是违规办理林地使用手续。
《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规

定，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非
更新性、 非抚育性采伐和破坏饮用水水源
涵养林、护岸林和其他植被。 但督察发现，
2018 年以来，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违规为
有关房地产项目办理林地使用手续， 导致
准保护区林地遭受破坏和侵占。

而在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上， 当地却表
现出被动姿态。据四川省政府批准的《四川
省黑龙滩生态环境保护试点总体实施方

案》， 眉山市应于 2017 年底前建成生态环
境保护工程项目 53 项。 而截至督察时，仍
有 8 个项目未完成甚至未实施， 其中应建
设的 4000 亩生态涵养林只完成了 192 亩，
仅占 4.8%。

不仅如此，记者还了解到，在督察组进
驻前，当地虽已拆除部分邻近水面的楼房，
但进展缓慢， 等督察组快来时却 “突然加
速”。

在拆违工地，工作人员介绍，被拆除的
有低层建筑、低密住宅和小高层等，前后拆
了许多次： 前年拆了 2 栋 5 套， 去年拆了
10 栋 19 套， 今年 7 月督察组进驻前又拆
了 35 栋 92 套。

记者走在被拆除区域， 这里已经进行
了复绿工程，但由于时间短暂，再加上雨水
冲刷，方格式的小草皮还未完全长拢，间隙
处裸露着黄土和石头。 现场还有两块遗留
墙体，不远处，一块大展板孤零零地俯卧在
草地上。工作人员介绍，不完全拆除是为了
预防水土流失。

地方违规决策让路地产开发生态环保建设被动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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